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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 4 年機場管理局（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繼政府當局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後，本人現特修函告知，政府當局擬申請豁免符合有關即將進行審議的擬議決議案

(隨函附上 )的通知期規定。

如條例草案在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獲立法會通過，基於以下考慮因素，政府

當局擬在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六日提出動議，通過擬議決議案：

( a ) 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時已一併考慮過決議案的擬稿，而有關決議

案應不會引起爭論；以及

( b ) 由於利率會否上升一直情況不明朗，讓機場管理局盡早在市場集資至為

重要。

現謹請法案委員會能考慮把以上所載連同委員會的報告一同提交內務委員

會審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袁民忠代行）

副本送： 立法會秘書處（經辦人：劉國昌先生） 2 1 21  0 42 0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經辦人：李達志先生） 2 8 68  4 67 9
律政司（經辦人：顏博志先生 2 5 36  8 11 2

陳元新先生） 2 8 45  2 21 5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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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管理局條例》

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立法會決議

立法會於 2004 年　　月　　日根據《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

章 )第 23(6)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

議決  —

(a) 將《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 章 )第 23(1)條所提述

的機場管理局的法定股本減少 $6,000,000,000 至

$30,648,000,000；

(b) 機場管理局須向政府派發現金 $6,000,000,000，而

政府所掌管的該款額須記入立法局在 1990 年 3 月 14

日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第 29 條提出和通

過的決議所設立的資本投資基金的帳戶的貸項下；

及

(c) 自政府收取 (b)段所提述的派發的日期起，機場管理

局以往按照《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 章 )第

23(3)(a)條以票面值發行並於發行時總值相當於

$6,000,000,000 的股份予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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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決議訂明將根據《機場管理局條例》 (第 483 章 )第 3(1)條設立

的機場管理局的法定股本減少 $6,000,000,000、將該款額派發予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將該款額記入資本投資基金帳戶的貸項下以及註銷政府持有

的價值相當於該款額的機場管理局股份。




